建筑文化传承及旧建筑利用专项文件
四十四、方案设计及传承建筑文化的专项论证报告
44.1 论证依据与核心目标
44.1.1 论证依据
1. 法律法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2. 规范标准：《文物建筑修复工程设计规范》（GB 51235-2017）、《徽派建筑保护利用技术规范》（DB34/T 5013-2015）、《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3. 基础文件：项目规划设计总平面图、建筑专业图纸、历史街区保护规划文件
4. 文化依据：《徽州建筑营造技艺》非遗保护标准、歙县历史街区建筑风貌普查报告
44.1.2 核心目标
5. 传承目标：保护徽派建筑核心元素（粉墙黛瓦、马头墙、木构装饰等），延续历史街区空间肌理与文化脉络；
6. 设计目标：实现 “保护与利用共生”，在保留旧建筑风貌的基础上，适配现代功能需求；
7. 合规目标：符合历史街区保护规划要求，通过文化传承专项论证，确保方案通过主管部门审批。
44.2 项目区域建筑文化特征分析
44.2.1 徽派建筑核心元素

	文化元素
	特征描述
	保护优先级

	空间格局
	“天井 - 厅堂 - 厢房” 院落布局，街巷尺度 1.5-3.0m
	一级（严格保留）

	建筑形态
	马头墙（阶梯式、跌落式）、坡屋顶（双坡或四坡）、小青瓦屋面
	一级（严格保留）

	立面风格
	粉墙（石灰抹灰）、黛瓦（小青瓦）、木窗（格栅式、雕花式）
	一级（严格保留）

	构造技艺
	木构架（抬梁式、穿斗式）、砖雕（门罩、窗楣）、石雕（柱础、门槛）
	一级（修复传承）

	材料特征
	本地青石、杉木、砖瓦、石灰砂浆
	二级（优先选用）


44.2.2 历史街区肌理特征
8. 街巷格局：“主街 - 支巷 - 院落” 三级网络，本次项目保留原有街巷走向，未新增大规模硬化路面；
9. 建筑密度：原有建筑密度 45.8%，改造后维持该密度，未进行高密度开发；
10. 天际线：建筑高度控制在 8m 以下，与周边历史建筑天际线协调，未破坏街区整体风貌。
44.3 方案设计中的建筑文化传承措施
44.3.1 空间格局传承
11. 保留旧建筑 “一进院落” 布局，中央庭院作为核心开放空间，延续 “天井” 采光通风理念；
12. 街巷流线沿用原有走向，步道宽度控制在 1.2-1.5m，采用青石铺地（本地石材，规格 300×600mm），还原徽派街巷质感。
44.3.2 建筑风貌传承

	传承部位
	设计措施
	文化依据

	屋顶
	保留旧建筑双坡小青瓦屋顶，新增屋面采用同规格小青瓦（厚度 10mm），马头墙按原有形制修复（高度 2.5-3.0m）
	歙县清代徽派建筑屋顶形制

	立面
	旧建筑粉墙修复采用传统石灰砂浆（配比：石灰：砂: 麻刀 = 1:3:0.1），新增墙面统一采用米白色外墙涂料（接近传统粉墙色调）
	徽派建筑 “粉墙黛瓦” 特征

	门窗
	旧建筑木窗修复（保留原有格栅纹样），新增门窗采用杉木制作，复刻传统雕花样式（如回纹、如意纹）
	徽州木构装饰技艺

	装饰
	入口门罩、窗楣新增砖雕装饰（题材：松竹梅、山水图案），由非遗传承人指导制作
	徽州砖雕非遗技艺


44.3.3 材料与技艺传承
13. 材料选用：优先采用本地传统材料（青石、杉木、砖瓦），占比≥70%；现代材料（如节能玻璃、保温层）隐蔽敷设，不影响建筑风貌；
14. 技艺传承：邀请徽州建筑营造技艺非遗传承人参与旧建筑修复施工，确保木构架拼接、砖瓦铺设等工艺符合传统标准。
44.3.4 功能适配与文化融合
15. 旧建筑功能置换：将原有民居改造为配套设施区办公用房、休憩驿站，保留室内木构架、雕花隔扇，新增现代办公设备（隐蔽式安装）；
16. 文化展示：在入口展示区设置徽派建筑文化展板（木质框架，与景观协调），展示项目修复过程、建筑文化特征，实现 “活化传承”。
44.3.5 生态技术与文化协同
17. 屋面光伏板采用浅灰色边框，隐蔽安装于设备区屋面，不破坏屋顶风貌；
18. 雨水花园、植草沟等海绵设施边缘采用青石砌筑，与传统园林 “石砌驳岸” 理念契合。
44.4 论证结论与专家意见
44.4.1 论证结论
19. 项目方案设计严格遵循 “保护优先、合理利用” 原则，全面传承了徽派建筑空间格局、风貌特征、材料技艺等核心文化元素；
20. 方案与历史街区保护规划高度契合，未破坏原有街巷肌理、建筑风貌及文化脉络，实现了 “现代功能与传统文化共生”；
21. 建筑文化传承措施具体可行，材料选用、工艺做法符合徽派建筑保护标准，具备较强的示范意义。
44.4.2 专家意见（摘要）
22. 专家组成员：安徽省古建筑保护研究院研究员、徽州建筑非遗传承人、歙县文物局专家（共 5 人）；
23. 核心意见：方案充分尊重历史街区文化特征，旧建筑修复措施科学合理，建议补充旧建筑结构检测报告作为修复依据，进一步优化现代设施与传统风貌的协调性。
44.5 附件文件
24. 附件 1：专家论证会签到表、专家资质证明；
25. 附件 2：徽派建筑文化传承相关照片（旧建筑原貌、修复过程、传统工艺展示）；
26. 附件 3：非遗传承人参与技术指导的证明文件。
四十五、旧建筑利用专项报告
45.1 利用依据与范围
45.1.1 利用依据
27.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17 修订）第二十五条：“历史建筑的利用应当遵循不改变建筑主体结构和外观风貌的原则”；
28. 《徽派建筑保护利用技术规范》（DB34/T 5013-2015）；
29. 项目旧建筑结构检测报告、方案设计及建筑文化传承专项论证报告。
45.1.2 利用范围
30. 旧建筑概况：项目范围内原有旧建筑 2 栋，均为清代徽派民居，建筑面积分别为 320㎡（1# 建筑）、280㎡（2# 建筑），建筑结构为砖木结构，建筑高度 7.5m；
31. 利用区域：1# 建筑改造为配套设施区办公用房 + 休憩驿站，2# 建筑改造为屋顶花园区附属用房 + 设备区（隐蔽式布置）。
45.2 旧建筑现状评估
45.2.1 风貌现状
32. 保存情况：1# 建筑屋顶小青瓦部分破损，马头墙局部开裂，木窗格栅完好率 80%；2# 建筑粉墙脱落，木构架轻微腐朽，砖雕门罩保存完好；
33. 风貌价值：两栋建筑均为歙县历史街区典型徽派民居，具备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入选街区重点保护建筑名录。
45.2.2 结构现状（摘要，详见 46. 旧建筑结构检测报告）
34. 1# 建筑：木构架变形量≤5mm，墙体承载力满足规范要求，结构安全性等级为 B 级；
35. 2# 建筑：部分木柱腐朽（腐朽深度≤10mm），墙体局部空鼓，结构安全性等级为 C 级，需局部加固。
45.2.3 功能现状
36. 原有功能：居民居住，室内布局为 “厅堂 - 厢房”，无现代供暖空调、给排水设施；
37. 改造需求：需新增办公、休憩、设备运维等功能，配套现代基础设施，同时保留原有风貌。
45.3 旧建筑利用方案设计
45.3.1 功能置换设计

	旧建筑编号
	原有功能
	置换后功能
	改造核心措施

	1# 建筑
	民居（厅堂 + 4 间厢房）
	办公用房（3 间）+ 休憩驿站（1 间）+ 文化展示区（厅堂）
	1. 保留厅堂木构架、雕花隔扇；2. 厢房新增吊顶（隐蔽空调风管）；3. 厅堂设置文化展板，展示徽派建筑元素

	2# 建筑
	民居（厅堂 + 3 间厢房）
	屋顶花园区附属用房（1 间）+ 设备区（2 间）+ 卫生间（1 间）
	1. 厅堂改造为附属用房（保留原有地面青石）；2. 厢房改造为设备区（墙面隔音处理）；3. 新增卫生间（隐蔽式管道）


45.3.2 修复与加固措施
38. 风貌修复：
1. 屋顶：更换破损小青瓦，修复开裂马头墙（采用传统石灰砂浆修补）；
2. 立面：重新粉刷粉墙（传统工艺），修复木窗格栅（破损部分采用同材质杉木修补）；
3. 装饰：砖雕门罩清洗修复，木构架刷桐油防腐（传统工艺）。
39. 结构加固：
1. 木构架：2# 建筑腐朽木柱采用 “碳纤维布包裹 + 环氧树脂灌注” 加固，木梁增设钢夹板（隐蔽式安装）；
2. 墙体：空鼓墙体剔除后采用传统石灰砂浆重砌，新增构造柱（截面 240×240mm）加固，构造柱表面采用粉墙覆盖，不影响外观。
45.3.3 现代设施适配设计
40. 供暖空调：办公用房采用风管式多联机室内机（吊顶内隐蔽安装），设备区配置移动空调；
41. 给排水：新增给水管（PPR 管，管径 DN20）、排水管（UPVC 管，管径 DN50），管道沿墙体隐蔽敷设，出口设置装饰盖板；
42. 电气：新增配电箱（嵌入式安装），电线采用穿管暗敷，开关插座选用仿古样式（木质外壳）。
45.3.4 利用效益分析
43. 文化效益：实现旧建筑活化利用，传承徽派建筑文化，为历史街区保护提供示范案例；
44. 经济效益：节约新建建筑成本约 30%，降低项目投资；
45. 生态效益：减少建筑材料消耗，降低碳排放，符合绿色建筑理念。
45.4 利用结论与建议
45.4.1 利用结论
46. 旧建筑利用方案严格遵循 “不改变建筑主体结构和外观风貌” 原则，功能置换合理，修复与加固措施科学可行；
47. 方案实现了传统文化传承与现代功能需求的有机融合，结构安全性、设施适配性均满足规范要求；
48. 利用效益显著，符合历史街区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45.4.2 运维建议
49. 定期巡检：每季度对旧建筑木构架、墙体、屋顶进行巡检，重点检查腐朽、开裂情况；
50. 维修要求：后续维修优先采用传统材料与工艺，避免使用现代材料破坏风貌；
51. 荷载控制：办公用房、设备区荷载严格控制在设计限值内（≤2.5kN/㎡），不新增重型设备。
45.5 附件文件
52. 附件 1：旧建筑原貌照片、现状测绘图纸；
53. 附件 2：功能置换平面布置图；
54. 附件 3：修复与加固施工工艺说明。
四十六、旧建筑结构检测报告
46.1 检测依据与范围
46.1.1 检测依据
55.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44-2019）
56. 《砌体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15-2011）
57. 《木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29-2012）
58. 《历史建筑结构安全评估技术导则》（建科〔2017〕231 号）
59. 项目旧建筑现状测绘图纸
46.1.2 检测范围
60. 检测对象：1# 旧建筑（建筑面积 320㎡）、2# 旧建筑（建筑面积 280㎡）；
61. 检测部位：木构架（柱、梁、檩条）、砌体墙体、屋顶结构、地基基础；
62. 检测项目：外观缺陷、尺寸偏差、材料强度、结构变形、安全性评估。
46.1.3 检测单位
63. 检测单位：安徽省建筑工程质量第二监督检测站（CMA、CNAS 认证）；
64. 检测日期：项目改造前期（具体日期按实际填写）。
46.2 检测设备与方法

	检测项目
	检测设备
	检测方法

	木构架材料强度
	木材硬度计（HT-1000）、超声检测仪（ZBL-U520）
	硬度法 + 超声透射法

	砌体强度
	回弹仪（ZC3-A）、贯入仪（GNY-1）
	回弹法 + 贯入法

	结构变形
	全站仪（徕卡 TS06）、水准仪（DS05）
	现场实测法

	木材腐朽
	木材探测仪（Lignomat Mini-400）
	电阻法

	墙体裂缝
	裂缝宽度观测仪（HC-C01）
	直接观测 + 仪器测量


46.3 检测结果汇总
46.3.1 1# 旧建筑检测结果

	检测部位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标准要求
	达标情况

	木构架（柱、梁）
	材料强度
	顺纹抗压强度≥12MPa，抗弯强度≥15MPa
	顺纹抗压强度≥10MPa，抗弯强度≥12MPa
	达标

	
	变形量
	柱垂直度偏差≤3mm/m，梁挠度≤L/500（L 为梁跨度）
	柱垂直度偏差≤5mm/m，梁挠度≤L/400
	达标

	
	腐朽情况
	无明显腐朽，木材含水率 12-15%
	无腐朽或轻微腐朽（深度≤5mm）
	达标

	砌体墙体
	材料强度
	砖强度等级≥MU10，砂浆强度等级≥M2.5
	砖强度等级≥MU7.5，砂浆强度等级≥M1.0
	达标

	
	裂缝情况
	局部裂缝宽度≤0.3mm，无贯通裂缝
	裂缝宽度≤0.5mm，无贯通裂缝
	达标

	屋顶结构
	小青瓦破损率
	≤5%，檩条无变形
	破损率≤10%，檩条变形≤L/500
	达标

	地基基础
	沉降量
	不均匀沉降≤10mm
	不均匀沉降≤15mm
	达标

	结构安全性等级
	-
	B 级（基本满足安全要求，无需加固）
	-
	-


46.3.2 2# 旧建筑检测结果

	检测部位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标准要求
	达标情况

	木构架（柱、梁）
	材料强度
	顺纹抗压强度≥11MPa，抗弯强度≥14MPa
	顺纹抗压强度≥10MPa，抗弯强度≥12MPa
	达标

	
	变形量
	柱垂直度偏差≤4mm/m，梁挠度≤L/450
	柱垂直度偏差≤5mm/m，梁挠度≤L/400
	达标

	
	腐朽情况
	3 根木柱局部腐朽，腐朽深度 8-10mm
	无腐朽或轻微腐朽（深度≤5mm）
	不达标

	砌体墙体
	材料强度
	砖强度等级≥MU9，砂浆强度等级≥M2.0
	砖强度等级≥MU7.5，砂浆强度等级≥M1.0
	达标

	
	裂缝情况
	东立面墙体有 2 条贯通裂缝，宽度 0.4-0.6mm
	裂缝宽度≤0.5mm，无贯通裂缝
	不达标

	屋顶结构
	小青瓦破损率
	≤8%，檩条局部变形（L/420）
	破损率≤10%，檩条变形≤L/400
	达标（轻微超标，可修复）

	地基基础
	沉降量
	不均匀沉降≤12mm
	不均匀沉降≤15mm
	达标

	结构安全性等级
	-
	C 级（部分结构不满足安全要求，需局部加固）
	-
	-


46.4 检测结论与加固建议
46.4.1 检测结论
65. 1# 旧建筑结构安全性等级为 B 级，木构架、砌体墙体、屋顶结构、地基基础均满足安全要求，无需整体加固，仅需对局部破损屋顶进行修复；
66. 2# 旧建筑结构安全性等级为 C 级，主要存在木柱腐朽、墙体贯通裂缝等问题，需进行局部加固处理，加固后可满足后续使用功能要求；
67. 两栋旧建筑地基基础沉降稳定，无继续沉降风险，可作为改造利用的基础条件。
46.4.2 加固建议

	不达标部位
	加固措施
	技术要求

	2# 建筑木柱腐朽
	碳纤维布包裹加固 + 环氧树脂灌注
	碳纤维布强度≥3000MPa，灌注后木材含水率≤15%

	2# 建筑墙体贯通裂缝
	裂缝注浆（水泥浆 + 丙烯酸酯乳液）+ 增设构造柱
	注浆密实度≥95%，构造柱混凝土强度等级 C25

	2# 建筑檩条局部变形
	增设钢夹板加固
	钢夹板厚度 8mm，与木檩条螺栓连接，表面防腐处理


46.5 附件文件
68. 附件 1：检测机构 CMA、CNAS 资质证书；
69. 附件 2：检测原始数据记录表、现场检测照片；
70. 附件 3：结构检测图谱（超声检测、回弹检测曲线）；
71. 附件 4：加固设计示意图。
四十七、项目实际影像资料清单
47.1 影像资料分类与内容

	资料类别
	具体内容
	数量要求
	用途

	旧建筑原貌影像
	1. 两栋旧建筑全景照片（正面、侧面、背面）；2. 建筑细节照片（屋顶、立面、门窗、装饰）；3. 室内格局照片（厅堂、厢房、木构架）；4. 街巷肌理照片（建筑与周边环境关系）
	照片≥50 张，视频≥10 分钟
	对比改造效果、文化传承记录

	改造过程影像
	1. 旧建筑拆除（局部）过程照片 / 视频；2. 结构加固施工照片（木柱加固、墙体修复）；3. 风貌修复照片（屋顶铺瓦、粉墙粉刷、门窗安装）；4. 设备安装照片（隐蔽式安装过程）
	照片≥80 张，视频≥30 分钟
	施工质量追溯、技术档案留存

	竣工后影像
	1. 项目全景照片（不同角度）；2. 功能区域照片（办公用房、休憩驿站、屋顶花园区）；3. 建筑文化元素照片（修复后的砖雕、木构、马头墙）；4. 配套设施照片（供暖空调设备、交通设施、降噪设施）
	照片≥100 张，视频≥60 分钟（含无人机航拍）
	规划验收、成果展示

	文化传承影像
	1. 非遗传承人指导施工照片 / 视频；2. 传统工艺展示照片（木构架拼接、砖雕制作）；3. 文化展示区照片（展板、实物展示）
	照片≥30 张，视频≥15 分钟
	专项论证、文化宣传


47.2 影像资料技术要求
72. 照片：分辨率≥300dpi，格式为 JPG/RAW，标注拍摄日期、地点、内容说明；
73. 视频：分辨率≥1080P，帧率≥25fps，格式为 MP4/AVI，配字幕说明（拍摄地点、内容）；
74. 存储：建立电子档案库，分类存储并备份，同时打印纸质照片（A4 尺寸）装订成册。
47.3 影像资料使用说明
75. 规划验收：提供竣工后影像资料，作为项目建设符合设计要求的佐证；
76. 文化传承：用于建筑文化宣传、学术交流，展示旧建筑活化利用成果；
77. 运维管理：作为后续维修、改造的参考依据，记录建筑现状与改造历程。
